附件3

光明区义务教育学校积分入学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义务教育招生行为，保障符合在深就读条件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利，促进教育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深圳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深府规〔202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光明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和转学插班实行积分入学。参加积分入学的对象为：
（一）深圳市户籍儿童、少年；
（二）符合《深圳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深府规〔2024〕3号）文件规定的非深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三）按规定享受各类教育优待政策人员的子女。
第二条 光明区义务教育学位类型按照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和家庭购房情况分为八类，积分项目及标准如下：


	学位类型
	基础积分
	加分项目及标准
	备注

	第一类：
学区内光明户籍，学区内拥有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户籍地址和居住地址一致）
	90分
	1.入户时长加分：
以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监护人）一方户口迁入深圳市时长积分，0.1分/月。
2.居住时长加分：
按申请人家庭在学区内连续居住的时长进行积分：
（1）拥有合法产权房（用途为住宅）的，以购房合同的备案日期，或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证登记的购房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2）租房（用途为住宅）的，以《房屋租赁凭证》（红本）的发证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租赁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注：承租人需为监护人。
（3）拥有特殊住房（自建房、集资房、祖屋，用途为住宅）的，以辖区居委会出具证明显示的入住时间或水电费单、煤气单缴交时间开始积分，0.1分/月。
	1.相关积分或加分以职能部门审核结果为准。

2.累计积分，不封顶。

	第二类：
学区内光明户籍，学区内租房或居住其他住房
	80分
	
	

	第三类：
非学区内光明户籍，学区内拥有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
	70分
	
	

	第四类：
非学区内光明户籍，学区内租房或居住其他住房
	60分
	
	

	第五类：
深圳市其他区户籍，学区内拥有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
	50分
	1.入户时长加分：
以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监护人）一方户口迁入深圳市时长积分，0.1分/月。
2. 住房加分：
（1）拥有合法产权房（用途为住宅）的，以购房合同的备案日期，或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证登记的购房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2）租房（用途为住宅）的，以《房屋租赁凭证》（红本）的发证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租赁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注：承租人需为监护人。
	

	第六类：
深圳市其他区户籍，学区内租房或居住其他住房
	40分
	
	

	第七类：
非深圳户籍，学区内拥有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
	30分
	1.住房加分：
（1）拥有合法产权房（用途为住宅）的，以购房合同的备案日期，或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证登记的购房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2）租房（用途为住宅）的，以《房屋租赁凭证》（红本）的发证日期，或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租赁协议的签订日期开始积分，0.1分/月。
注：承租人需为监护人。
2.社保加分：
以家长一方社保为依据，选取养老险和医疗险同时缴纳时间计算积分（截至入学当年4月），补缴的不算积分，0.1分/月。
3.双居住证加分：
非深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监护人）双方均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居住证（或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居住证，另一方为深户）加1分。
	

	第八类：
非深圳户籍，学区内租房或居住其他住房
	20分
	
	


备注：
（一）尾数超过15天按1月计算，不满15天按半月计算。积分计算截止日期为申请入学当年4月30日。
（二）学区内光明户籍：指的是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在学区内。
（三）申请学位的住房需为家庭实际居住，申请人所提供的住房证明材料需同实际居住地一致，没有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不能用于学位申请。
（四）其他住房是指拥有合法产权房和租房（持有红本《房屋租赁凭证》）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住房，其中光明户籍拥有如下特殊住房可计算居住时长加分：
1.祖屋：提供辖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材料；
2.自建房：取得《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3.集资房：提供与集资单位签订的购房合同或收据，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五）学位类别以学位申请时核定为准，通过学校初审后将不予变更。中国台湾地区户籍儿童、少年与深圳市其他区户籍儿童、少年享受同等待遇；非深圳户籍儿童、少年包括港澳户籍儿童、少年。
（六）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首先面向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全职在编教职工子女（含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职工子女）招生，剩余学位供学区内其他适龄儿童、少年积分入学。
（七）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及复退军人子女、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等享受优待政策人员的子女，按相关政策落实公办学位。
第三条 每位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需填报三个志愿：第一、第二志愿可填报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第三志愿为民办学校志愿，必须填报。公办学校志愿需按学区填报，民办学校学区为光明区范围。第一志愿信息计算的学位类别和积分，将作为招生录取依据。家长填报材料完成后，招生系统根据第一志愿信息自动计算适龄儿童、少年的初步学位类别和积分，最终学位类别、积分以各职能部门审核为准。
第四条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按照以下办法录取。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遵循“类别积分优先，依照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录取。
（一）第一至第二志愿录取。招生系统先将所有学生按照学位类型顺序和积分的高低顺序排队，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第五类＞第六类＞第七类＞第八类。相同学位类型，按积分由高到低排序，按照“类别积分优先，依照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录取。即，首先从排第一位的学生开始筛选录取，检索该学生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有空余学位，则录取到该学校；其次检索排第二位的学生，按其志愿顺序检索，录取到尚有空余学位的志愿学校；以此类推，检索每个学生的第一、第二志愿，当第一志愿学校已经录取满，检索第二志愿学校。如果检索学生两个志愿后，志愿学校学位均已录取满，则参与下一批次公办学校补充录取及第三志愿（民办学校志愿）录取。
同分录取优先顺序：当多个申请人积分与录取分数相同且申请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按如下顺序确定录取名单：（1）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2）志愿顺序相同时，深户以父母其中一方入深户时间长的优先录取（以户口簿显示的入深户时间为准）；非深圳户籍以父母其中一方缴纳深圳社保（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累计时间长的优先录取。如缴纳深圳社保（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累计时长相同，优先录取父母一方在光明区居住时间长的（以居住信息登记为准）。（3）如以上均相同，则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录取名单。
（二）公办学校补充录取及第三志愿（民办学校志愿）录取。第一、第二志愿录取完成后，如所有公办学校均已完成招生计划，区教育局按家长所报第三志愿（民办学校志愿）进行录取。第一、第二志愿录取完成后，如果公办学校仍有空余学位，将面向全区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征集志愿，进行补充录取；仍未被录取的，区教育局按家长所报第三志愿（民办学校志愿）进行录取。
[bookmark: _GoBack]（三）民办学校补充录取。资料审核合格且所有志愿均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家长可联系仍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由相应学校报区教育局补充录取。
第五条 材料审核不合格或未按光明区教育局通知要求的时间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的，不参加学位派位。
第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光明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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